（一）项目概述

项目背景

2021年04月06日国家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加强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》明确提出，要“为全面落实网络强国战略、大数据战略、数字经济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以及党中央关于网络安全工作的总体部署，扎实推进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及运营维护，防范化解医疗保障系统数据安全风险，促进数据合理安全开发利用”。

2022年国家医疗保障局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市县级医保部门数据应用模式的通知》（医保网信办〔2022〕12号），进一步加强医保数据安全管理和规范应用，挖掘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，全面提升医保数据应用效能。明确提出各省级医保部门可探索设立市县应用“专区”，在确保“数据不出库”“数据不回流”的前提下，由各市县按医保信息平台技术规范在“专区”中建设市县个性化应用，省级医保部门做好相应的安全管理。

2023年6月27日国家医疗保障局正式下发《医保数据“两结合三赋能”工作方案》为规范医保数据应用模式，挖掘医保数据要素价值，统筹推进医保数据要素管理和使用制度体系建设，扎实发挥国家建设平台的统一性与地方业务需求的灵活性有机结合，全面推进医保数据“走出去”与相关数据“引进来”有机结合，实现医保数据要素赋能医保改革、管理和服务赋能试点(以下简称“两结合三赋能”)。

为加快推进医保数据“两结合三赋能”工作，实现我省信息平台统一性与各市业务需求灵活性有机结合，医保数据“走出去”与相关数据“引进来”有机结合；加强医保数据对医保改革、管理和服务赋能。进一步完善医保数据制度保障体系，充分发挥医保大数据价值。根据国家医保局《关于印发医保数据“两结合三赋能”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医保办〔2023〕18号）要求及全省医保信息化标准化工作培训班会议精神，结合医保信息标准化工作及医保大数据应用实际，结合数据使用需求及数据专区建设要求，基于省级数据共享区和统筹区数据专区建设，按要求对全省12个统筹区的医保数据进行治理、拆分与同步，确保满足各市（区）的数据使用需求，实现医保数据赋能改革、管理和服务；保证拆分后的数据质量达标，同步的数据能够满足各市（区）的实际需求。

项目目标

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》、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市县级医保部门数据应用模式的通知》（医保网信办〔2022〕12号）、国家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开展医保数据“两结合三赋能”试点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陕西省医疗保障局各统筹区对“两结合三赋能”具体工作中对医保数据的需求，实现陕西省信息平台数据共享和数据专区拆分和同步。本次项目建设主要是在国家医疗保障局统一指导下，按照“两结合三赋能”工作要求，为保障陕西省医疗保障局数据赋能管理、改革、服务工作顺利开展，保障市（区）各统筹区探索医保数据个性化应用有序推进。

2024年底前，陕西省医保数据资源体系基本形成，按照应归尽归、应编尽编的原则，全面梳理陕西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各类业务子系、中台等数据资源，实现100%覆盖，实现医保数据的全量目录编制，全面摸清医保数据“家底”；根据国家、省数据分类分级要求，完善省级医保数据分类分级管理，建立省级医保数据资源和应用规范体系，医保数据制度、标准、规范更加完备，进一步保障数据应用安全，提升数据应用管理水平；各统筹区数据专区的数据拆分和同步数据质量达到99%以上，有效支撑医保数据个性化的应用工作的开展，充分发挥医保大数据价值。

其他内容详见采购文件。
